
檔號： SWD 159A/65  社會福利署

獎券基金通告第 2 號  

修訂獎券基金手冊  
（第 7 .4 段）  

簡介  

 本通告旨在宣布，《獎券基金手冊》第 7 .4 段已作修
訂，加入特別一次過撥款。  

修訂事項  

2 .  我們已修訂《獎券基金手冊》第 7 .4 段，訂明非政府
機構的「過渡期補貼」於二零零六至零七年度停止發放後，

可獲提供有時限的「特別一次過撥款」。為此，《獎券基金手

冊》新增了第 7 .4 .2 段。請以修訂頁（夾附於本通告內）取
代原有手冊的第 3 及 40 頁。  

3 .  上述修訂在二零零六年四月一日生效。  

查詢  

4 .  如對本通告的內容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社會福利署津

貼組張織雯女士（電話： 2116  4291）。  

 

 

二零零六年四月一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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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金時，以投標價格指數（ TPI）在過去五年的「平均增

幅」，以及完成計劃平均所需四年時間計算。其計算公式

如下  ─  
 

［計劃的估計建設成本（ECC）+（ECC x TPI% x 4 年）］x 20% 
 

其中 TPI%為投標價格指數在過去五年的平均值。  
 

7.3.2  若某人對機構曾作出很有價值的貢獻（並非金錢方面，

而是致力為該機構效力及作出的貢獻），而機構申請以該

名人士的姓名為計劃命名。該等申請會按其特殊而被認

為合理的原因，予以個別考慮。  
 

7.3.3  申請時應提交下列資料詳情  ─  
 
(a)  將予命名的人士姓名；  
  
(b) 對計劃或對該機構的貢獻；  
  
(c)  該名人士本人及其配偶從事的行業或專業；以及  
  
(d) 該名人士及其配偶過往及現在參與的社區事務及福

利服務。  
 

7.3.4  若採用已故人士姓名為計劃命名，亦需提供關於其後人

的類似資料。  
 

7.3.5  命名批准後，營辦機構應在樓宇單位內裝置一塊牌匾，

致謝奬券基金的協助。至於擬在牌匾上刻寫的字眼，應

取得社會福利署的批准。  
 
7.4 在整筆撥款計劃下以獎券基金作非政府機構的過渡期

補貼及特別一次過撥款  
 
7.4.1  由於資助模式轉變，社會福利署已作出特別安排，於

2001-02 年度至 2005-06 年度的五年間，運用奬券基金，

向以整筆撥款運作的非政府機構提供過渡期補貼，使非

政府機構履行其對現有員工的增薪點安排的合約承諾。  
 
 

2006/4 

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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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4.2  由於非政府機構的過渡期補貼於 2006-07 年度停止發放

後，須要更多時間完成／鞏固過渡安排，社會福利署已

作出特別措施，從 2006-07 年度起運用獎券基金，向非

政府機構提供有時限的「特別一次過撥款」財政資助，

使非政府機構可以在過渡補貼期屆滿後，完成／鞏固重

組架構、重整服務和達致財政平衡。  


